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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8         股票简称：中体产业           编号：临 2018-48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大股东承诺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国家体育总局下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基金中心”）

现持有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07%股份，曾于 2006

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承诺向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以下简称“资产注入承诺”），

于 2014 年承诺在三年内转让所持公司股份并由受让方履行相关承诺（以下简称

“转让股份承诺”），但由于基金中心后续转让股份的工作未顺利实施，截至目前，

上述资产注入承诺及转让股份承诺均未履行完毕。 

为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属国家体育总局控制的公司第二大股东华体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体集团”）拟替代基金中心通过重组交易完成资产

注入承诺。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大股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原大股东承诺的背景及内容 

2006 年 12 月 8 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国家体育总局承诺，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公司的发展。基金中心承诺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并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情况下，将可提供的优质资产尽可能优先注入

公司。相关情况请见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沟通协商情况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公告》的公告（临 2006－18）。 

2014 年 8 月 22 日，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下简称“天

津证监局”）要求，基金中心出具《关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对股权

分置改革承诺事项说明公告》，说明其未能规范并履行资产注入承诺的原因，并

披露下一步其将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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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4 号指引》”）及《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前提下，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由受让

方履行承诺事项，此项工作三年内完成。相关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大股东《关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对股权分置改革

承诺事项说明公告》的公告（临 2014-38）。 

2014 年 9 月 23 日，公司收到基金中心发来《基金中心关于<关于对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承诺事项的问询函>的复函》，基金中心对其无法履行资

产注入承诺的原因及所采取的措施进一步予以说明。相关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基金中心关于<关于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

中心承诺事项的问询函>的复函》的公告（临 2014-42）。 

（二）原大股东承诺的履行情况 

2016 年、2017 年，基金中心两次尝试公开征集受让方并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所持公司股份，但均未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相关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2017 年 8 月 10 日分别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

征集受让方结果的公告》（临 2017-16）、《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征集

受让方结果的公告》（临 2017-31）等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基金中心尚未履行完毕资产注入承诺及转让股份承诺。 

 

二、变更公司大股东承诺的履行主体及豁免大股东承诺的相关情况 

国家体育总局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公司上市以来一直支持公司的业务

发展，并关注公司大股东承诺的履行情况。如前所述，公司大股东基金中心在作

出承诺后三年内由于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导致其无法顺利履行转让

股份承诺，进而也无法实现由股份受让方承继履行资产注入承诺的目的。 

为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体现国家体育总局一如既往对公司的支持，本

次拟通过重组交易由同属国家体育总局控制的公司第二大股东华体集团替代基

金中心履行资产注入承诺。本次重组交易中，华体集团将向公司注入其所持中体

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3%股权、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 30%股权、北京国体

世纪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22%股权、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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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以及华体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华体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北京华安联

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5%股权。 

本次重组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相关有权部门的批准和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鉴于资产注入承诺已由华体集团履行，公司

大股东曾作出的资产注入承诺及转让股份承诺将予以豁免。 

本次将资产注入承诺的履行主体由公司大股东基金中心变更为同属国家体

育总局控制的公司第二大股东华体集团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互

为前提。华体集团通过本次重组履行完毕资产注入承诺后，豁免公司大股东曾作

出的资产注入承诺及转让股份承诺。若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前述《关于变更公司

大股东承诺的议案》，本次重组将终止。 

 

三、上述承诺变更事项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大股

东承诺的议案》，同意：1、将资产注入承诺的履行主体由公司大股东基金中心变

更为同属国家体育总局控制的公司第二大股东华体集团；2、华体集团通过本次

重组交易履行完毕资产注入承诺后，豁免公司大股东曾作出的资产注入承诺及转

让股份承诺。关联董事王卫东、郭建军、薛万河、张荣香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公司大股东承诺的履行主体及本次交易与豁免大股东承诺互为前

提的安排、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4 号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大股东

承诺的议案》，同意：1、将资产注入承诺的履行主体由公司大股东基金中心变更

为同属国家体育总局控制的公司第二大股东华体集团；2、华体集团通过本次重

组交易履行完毕资产注入承诺后，豁免公司大股东曾作出的资产注入承诺及转让

股份承诺；3、本次变更公司大股东承诺的履行主体及本次交易与豁免大股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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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互为前提的安排、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4 号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

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